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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場上，潛藏者很多的危害,若未落實執行
安全衛生的管理，就有機會造成各種不同的形式
類型的意外事件，而意外事件會造成人員疾病、
傷害、失能或死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的定義就
可稱之為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發生的類型有很多 例如:

1.墜落、滾落 6.有害物接觸

2.跌倒、衝撞 7.感電

3.物體飛落 8.高溫接觸

4.被撞 9.火災

5.被夾、被捲、被割 10.其他(交通事故/溺斃
/……..



(112.4.5)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12年統計重大職災死亡
數共300人因工作死亡，較111年的320人略減20
人；
死亡300人中營造業有151人`、製造業78人、
其他行業為90人。
在死亡數300人中 其中營造業就有151人因墜落、
滾落死亡有143人。



其次為物體倒塌、崩塌28人，感電21人，

物體飛落跟被撞分別有20人，

被夾被捲16人 火災16人，跌倒8人等









請領職災給付人數 行業別

總計 100,183              

製造業 27152

營建工程業 22438

批發及零售業 13655

住宿及餐飲業 9302

運輸及倉儲業 7660

支援服務業 4769

其他服務業 446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77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742

農、林、漁、牧業 1431

不動產業 90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836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804

教育業 781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599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373

金融及保險業 31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75

資料: 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cla/webMain.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q083522&rdm=R30755

職業災害給付人次: 傷病

期間:  11101~11302

80%



請領職災給付人數 行業別

製造業

營建工程業

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

運輸及倉儲業

支援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農、林、漁、牧業

不動產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教育業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金融及保險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茲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的職災統計資
料顯示，「墜落」是全部行業發生次數最
多的的職業災害

因此針對勞工在哪些工作環境或那些動作
可能危害，

再進一步了解對於設施場所安全的相關要
求，

教導如何加強本質安全防護，防止勞工因
工作中發生墜落的職業災害。



*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
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
具。

*



案例1: 從事冷氣安裝作業
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

壹:發生經過

110年8月20日罹災者與同事到達民宅4樓預備安
裝冷氣，安裝位置在靠道路面之房間，

先將舊冷氣拆除，再安裝新冷氣室內機，之後
安裝室外架和室外機，**

室外架和室外機安裝位置在陽台外牆，室外架
固定外牆作業完成後，兩人將室外機放置在室
外架上，

同事站在圍牆內鎖室外機固定在室外架靠牆面
2根螺絲，

罹災者負責靠路面 2根螺絲



罹災者跨坐在圍牆外之室外機上
預備鎖室外機架子靠路面2根螺絲，**

罹災者叫同事幫忙拿六角板手 ，同事回到
室內找工具時，突然聽到鐵架折斷的聲音，
再來聽到「碰」一聲 ，同事趕緊跑去陽台
察看，發現罹災者躺在1樓路面，同事趕緊
撥打119， 經救護車送往醫院救治，仍不
治身亡。



貳、肇災原因：

罹災者在離地高度11.7公尺之處所進行冷氣安裝作業，雇主未架設施
工架或 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且未使罹災者於作業過程中確實使用安
全帶、安全帽 ，造成罹災者墜落地面不治死亡。

參、防災對策：

一、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三、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 需
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 施。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五、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六、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勞工接受適於
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工安全衛生基本常識/緊急狀況處理按照SOP之歩驟預防)



案例2:  從事屋頂復原作業
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AA程有限公司負責人林先生稱
述，112 年 2 月 25 日 14 時許，
罹災者林先生於臺中市大甲區○○路之
AA公司 從事屋頂復原作業時，自離地高度約 14 公
尺屋頂跌落地面，經救護車送往光田綜合醫院 大甲
院區急救，於當日 15 時 45 分許不治死亡。







法令規定及災害原因分析：不安全狀況：

1.雇主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
虞者， 未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依下列風險控制之先
後順序規劃，並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

2.使勞工於離地高度約14公尺之屋頂開口從事屋頂復原作業
時，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未採
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

3.雇主擔任屋頂作業主管未於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實施檢點，檢查材料、
工具、器具等，並汰換其不良品、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
護具、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狀況、管制勞工不得
進入作業、其他為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所必要之設備及措
施。



4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
為防 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
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案例3: 貨車上進行貨物調整作業
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依據李○○(即○○上光廠)老闆娘黃○○稱述，
112 年 11 月 10 日 11 時 41 分許罹災者徐○○
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收貨 及順便載回李○○，
罹災者徐○○使用動力拖板車於貨車昇降機尾門進
行調 整貨物位置作業時，後退踩空於貨車昇降機尾
門， 自離地高度約 97 公分處滾落受傷，造成徐員
創傷性顱內出血，於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開顱術後
住院治療，

延至 112 年 12 月 13 日 12 時 57 分因中樞及呼
吸衰竭而不治死亡。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徐○○進行貨物位置調整時後退踩空
於貨車昇降機尾門自 離地高度約 97 公分處跌落受傷，
造成 罹災者徐○○創傷性顱內出血，
因中樞及呼吸衰竭而不治死亡之職業災害。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雇主未使該貨車昇降機尾門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跌落之
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 工作台或
其他勞工踩踏 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 跌倒、滑倒、踩傷、
跌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 條

2.雇主僱用勞工時，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外，另應按其 作業類別，
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第 16 條

3.事業之雇主應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及管理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要求各級 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 之有關人員執行；
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下之事業單 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
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





5.雇主依第 13 條至第 63 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 應訂定自動檢
查計畫。(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項)

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勞 工接受適於各
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 條）

7.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
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第 1 項）



8.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於8小時內 通報勞動檢
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1 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

9.勞工到職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
投保單位應於該公告指定日期為其辦理投保手續。
(勞工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案例4:  從事天溝清理修繕工程
發生勞工墜落危害

112年5月2日11時45分許， 康○○（即○○工程行）使所僱
勞工從事天溝清理修繕 工程時，發生勞工墜落致死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及現場概況: 屋頂（高度約13.4公尺）

未裝設安全母索，且未事前規劃該屋頂上之安全通道，

未設置堅固且寬度30公分以上踏板，

未於下方可能墜落範圍設置堅固格柵或安全網，

以及未指定屋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作業，

致勞工未確 實使用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致踏穿由鋁鍍鋅浪
鋼板及PC 透明浪板組成之屋頂墜落於地面，

造成頭胸部鈍挫傷併 顱骨與多處肋骨骨折及顱內出血

及創傷性休克死亡。





1. 雇主對勞工於以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
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及雨遮，應採取下列設施：
一、規劃 安全通道，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支架上設置適當

強度且寬 度在30公分以上之踏板。
二、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下方可能墜落之範圍，裝設堅固格

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三、指定屋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該作業。

2.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應
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3.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4. 雇主依第13條至第63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
畫。

5.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 各
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企 業 衝 擊

1.雇主會有停工、罰鍰、過失刑責。

2.影響公司企業及雇主名譽與社會觀感。

3.災害衝擊其他工作者心理，降低工作效率，阻礙勞動力發展。

4.造成工程進度延宕及施工成本提高

資料: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案例5” 勞工踩踏場所未保持安全狀態及未
使用安全帶致發生墜落死亡

112年5月13日承攬人○○ 公司至桃園市龍潭區○○
公司，派遣勞工從事固定式起重機修繕工程時，

因位高空的固定式起重機維修通道鏽蝕，且未確實
使勞工鉤掛使用安全帶，於行走時 致勞工發生墜落
而死亡。





資料: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勞工踩踏場所（即高空維修通道鏽蝕），未保持安
全狀態。未確實使作業勞工鉤 掛使用安全帶。

防 災 對 策

1、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
工作台或其 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
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
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2、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
之虞者，應 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
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案例6:   從事環境整理整頓作業

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案情摘要：

110年2月8日罹災者在工地1樓進行環境整理整頓(6S)
作業時，同事聽到地下室傳上來的”碰”一聲，

循聲音源觀看
發現罹災者從現場設有護欄之 L-line與k-line交界
處開口掉落並躺在地下2樓，經緊急通報，送往醫院
急 救後宣告不治死亡。





肇災原因： 罹災者於工地1樓樓板實施整理整頓作
業時，跨越護欄 ,準備移除開口之上方模板及枕
木，且安全帶未勾掛身上之背負式安全帶，不慎
從1樓樓板開口處墜 落至地下2樓，高差約9.285
公尺，導致頭部及胸部鈍力損傷造成死亡。

防災對策：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
樓梯、坡道、工作臺 、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
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
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
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 21 條

雇主設置之護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具有能使人員及車輛安全通過之強度。

二、應以有效方法防止滑溜、掉落、掀出或移動。

三、供車輛通行者，得以車輛後軸載重之二倍設計之，
並不得妨礙車輛之正常通行。

四、為柵狀構造者，柵條間隔不得大於三公分。

五、上面不得放置機動設備或超過其設計強度之重物。

六、臨時性開口處使用之護蓋，表面漆以黃色並書以警告訊息。



*案例7:  要命的廁所工人上完廁所 踩空
從吊料口摔死

112年8月2日台北市大安區一處建築工地發生一起
工安意外。一名黃姓工人在一樓設置的流動廁所
上廁所，上完廁所，門一打開走出來，人卻直接
踩空，摔進廁所門前的吊料口內，人直接從1樓摔
到B2，重摔地面，送醫搶救後宣告不治。





肇災原因：

工地要將水泥自1樓吊運至地下2樓，當時把1樓地面
吊料口的鐵板掀開，而流動廁所設置於吊料口旁，

罹災勞工如廁完畢，開門踏出流動廁所時，自吊料
口墜落至地下2樓，墜落高度約8.5公尺，經送醫搶
救仍宣告不治。

勞檢處派員實施勞動檢查，結果發現1樓吊料口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
護設備而肇災。





案例8:  從事電梯井工作平臺移除作業
發生墜落災害

罹災者黎○○為馮老闆所僱之勞工，於 112 年 5 
月 4 日至「○○○○○○假設、結構新建工程」
從事 F 棟 12 樓模板工程拆除和搬運，

依據工地所長張○○稱述 112 年 5 月 4 日 16 時
10 分許罹災者黎○○於 F 棟 12 樓電梯井工作平
臺模板上作業時不慎墜落，在 B1 臨時垃圾集中槽
發現罹災者，

立即聯絡救護單位，緊急送至國軍臺中 總醫院，經
搶救後不治死亡





原因分析： 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從事 F 棟 12 樓模板工程拆除作業，於進入電
梯井平臺作業時，未使勞 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安全帽等防護具。

(2)對於高度 7 公尺以上之吊料平臺、升降機直井
工作臺或其他類似工作臺等之構築及拆除，
未事先就預期施工時之最大荷重，由所僱之專任
工程人員或委由相關執業技師，依結構力學原理
妥為設計，置備施工圖說及強度計算書，經簽章
確認後，據以執行



(1)未置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未有執行紀錄或文件代

替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5)未對勞工實施在職教育訓練。
(6)未落實承攬管理。
(7)未於設計或施工規劃階段確實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

此等物件於使用或 工程施工時之職業災害。
(8)對於模板支撐組配、拆除作業，未指派模板支撐作業主

管於作業現場辦理 規定事項。

(9)雇主不得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
外國人。

(非法: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五年內再違反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就業服務法 6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90001


案例9:  從事高度 2 公尺以上作業
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發生經過： 112 年 7 月 31 日 A 公司指派勞工林先生與謝先生
到「B 公司廠房新建工程」地下 1 樓員工餐廳內，從事預埋電燈
出線盒清理工作，

該樓頂板預埋電燈出線盒（離地高度 約 4.16 公尺）

需將周圍混凝土清除，



現場未架設施工架或工作台 故謝先生使用合梯作業

謝先生跨坐(站立?)於合梯兩側

合梯 雙腳離地高度約2.4公尺

站第7階踏板處進行清除作業，

作業過程中合梯傾斜翻覆，
造成謝先生墜落頭部撞擊地面，

送光田綜合醫院急救，

當天接受開顱手術並於加護病房住院治療，

惟仍於同日 22 時 7 分不治死亡。





原因分析： 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
有墜落之虞者，未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
工作台。

2.對於使用之合梯，兩梯腳間使用尼龍繩繫材，
未符合兩梯腳間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3.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
落之虞者，未使勞 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4.對於勞工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進行作
業，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未訂定墜落災害
防止計畫，依風險控制之先後順序規劃，並採
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



*你看得出 他在作業 有什麼危害風險?







* 待續



*

1.直接接觸事故：

*在電氣裝置運轉時，直接與帶電部位接觸的感電事
故。

2.間接接觸事故：

*當電氣裝置的絕緣發生劣化，造成內部帶電部位漏
電至外部的非帶電金屬部位，

*此時雖僅接觸外部非帶電金屬部位，亦會形成感電
事故。

*因為絕緣降低劣化造成的，所以稱為間接接觸事故。



*
1.誤碰架空高壓裸電線

*以移動式起重機吊舉物件時，碰觸高壓裸電線

*以混凝土壓送車進行灌漿時，碰觸高壓裸電線

2.作業時直接碰觸帶電體

*外力磨(刮)破電線，且同時碰觸其帶電體(例如鋁梯之梯腳刮破電線，
同時碰觸其裸露的電線)

3.電氣器具及電線電纜絕緣不良引起漏電

*各型動力機械或電器的馬達漏電

4.作業上的疏失

*停電作業中被誤送電或逆送電

*未穿戴防護具或末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而進行活線作業(例如水電工
之低壓配線)



*

1.感知電流值：人體感覺有電流通過，稍感刺痛。

2.可脫逃電流值：肌肉仍可自由活動，但會伴有痛苦感，
不過尚可不靠他力而能脫逃。

3.無法脫逃電流值：會使肌肉發生痙攣，無法不靠他力
而脫逃，此狀態下會有相當程度的痛苦感，若情況持
久下去的話，人會失去意識，呼吸困難而窒息。此時
必須擺脫電氣設備，立即施以人工呼吸。

4.休克電流值：會導致肌肉硬化，呼吸困難。

5.心臟麻痺電流值：心臟失去血液循環的機能，而引起
心臟麻痺，呼吸停止。



案例1: 從事屋頂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

當日 7 時 35 分許，雇主之子使用鋁梯攀爬至屋頂查看水塔漏水
情形，查看完成後由罹災者將鋁梯收入建築物內，收梯時，鋁梯
碰觸到隔壁間金屬浪板屋簷，導致罹災者感電倒下，經送醫救治
仍傷重死亡。





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鄰房220 伏特電壓電壓電擊死亡。

且用電設備未設置漏電斷路器 。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隔壁間（44 號）建物之金屬浪板固定螺絲鑽破
三相220伏特電線造成帶電，
且用電設備未設置漏電斷路器。





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要求各級 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
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 得以安全衛
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

（二）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

（三）雇主應依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四）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4 條 第 1 項)

（五）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
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

（六）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
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案例2” 民宅清除垃圾清運作業

發生感電災害

96年5月24日下午台北縣蘆洲市○○路○○號3樓的民宅內進行隔
間拆除、垃圾清運作業，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手陳○○操作將吊桶升到3樓窗邊，由翁○○
（罹災者）將垃圾放置在吊桶內，再將吊桶降下。事發前已經進
行了1個多小時相同的動作都蠻順的，



【職災案例】

最後一次將吊桶升到3樓窗邊時，該吊桶距離窗台邊尚有1大步的
距離，突然翁○○（罹災者）從窗台上跳進吊桶內，看到他右手
伸起食指碰觸他的頭上方之電線，接著看到火花，他就掉下來了，
頭部先著地，立刻向前察看，已經沒有呼吸了。

據吊車操作手陳○○猜測，因清運前窗外的高壓電線並沒有任何
繩子或電線纏繞，但是翁○○墜落後，該電線上就綁著一段繩子，
猜測翁○○（罹災者）出去坐吊桶的目的可能是為了要鬆綁電線
的繩子。





據吊車操作手陳○○猜測，因清運前窗外的高壓電線並沒有任何
繩子或電線纏繞，但是翁○○墜落後，該電線上就綁著一段繩子，
猜測翁○○（罹災者）出去坐吊桶的目的可能是為了要拆綁電線
的繩子。



【職災原因】

１．直接原因：罹災者翁00於3樓高處從事廢棄物清運作業，

遭電擊後由高處墜落致死。

２．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2）雇主對勞工於架空電線….使用移動式起重機、高空工

作車..作業時，該作業使用車輛或勞工於作業中，有因

接觸或接近該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未使勞工與帶電體

保持規定之接近界限距離，未設置護圍、未於該電路四

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設備。



３．基本原因：（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實施自動檢查。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防災對策】

1.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51條，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

之使用，以吊物為限，不得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 (吊籃)

2.危險性機械起重機具其操作人員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技能檢

定之合格人員充認之，違反規定者，最高可處15萬元罰鍰。

另吊掛人員資格應經訓練合格，並應設專責指揮信號人員監視作業進行。

3.二公尺以上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及其它必要之個人防護具。

4.雇主對勞工於使用移動式起重機、高空工作車及其他有關作業時，該作業使

用之機械、車輛或勞工於作業中，有因接觸或接近該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

雇主除應使勞工與帶電體保持規定之接近界限距離外，並應設置護圍、或於

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設備或採取移開該電路之措施。

但採取前述設施顯有困難者，應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資料來源: 勞委會北區勞動檢查所宣導資料

http://www.nlio.gov.tw/


*



案例3” 電桿上查核私接線作業

發生墜落致死(接觸裸露線路感電墜落)

(一)、災害發生經過：

103年6月6日約20時，查桿上之分配器是否有私接，且電桿
上路燈已亮起，以玻璃纖維伸縮梯（簡稱伸縮梯）架設在電桿上
（瑪陵幹線140），突然罹災者身邊發生〝嗶啪〞聲，然後馬上發
生〝蹦〞一聲巨響，下方共同作業人看見上方大量火花灑下
來，罹災者從伸縮梯上摔下來，罹災者於救護車上一直說胸
口很疼痛，送醫後不治死亡。

(二)、災害原因分析：

研判罹災者未穿帶絕緣手套、安全帽及安全帶狀態下，攀爬
伸縮梯至電桿上 站立在最上第2階梯面，欲檢查有無私接5C
投落線，

罹災者右手抓扶電桿保持平衡，左手抽拉廢棄5C投落線做檢
查時，兩條裸露線路接觸 產生火花 而罹災者緊張晃動左手，
使左手腕背部接觸到旁側有漏電之纜線造成感電後，
從伸縮梯上墜落至地面。造成外傷性胸、腹腔和顱內出血，
肇端出血神經性休克死亡。



罹災者站立於伸縮梯梯面位置及有線電視分配器線路位置。



(三)、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使勞工於接近低壓電路或其支持物從事敷
設、檢查、油漆等作業時，應於該電路裝置絕
緣用防護裝備。但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從事
作業而無感電之虞者，不在此限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257條）。

2.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
落之虞者，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或採安全網等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第1項）。



案例4 、水電安裝作業
因合梯壓破電線感電墜落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

102年9月6日下午14時許，○○公司勞工陳○○到某工廠從事廠房
雨庇天溝排水工程之排水管安裝作業，
以電動破碎機進行地面埋管,位置開挖完成後，
陳員爬上合梯 跨坐在合梯頂板上，高度相對於地面約3.5公尺，
進行排水管安裝。

因合梯置放在金屬製格柵水溝蓋上之,陳員突然感電 後從合梯上
墜落地面。

(二)、災害發生原因：

作業過程中因電動破碎機使用之延長線表皮破損致電線裸露，又
破損之延長線擺放於金屬製格柵水溝蓋上，疑似電流傳導至鋁質
合梯, 致使陳員發生感電從合梯上墜落於地面。



。

災害發生現場



延長線表皮破損電線銅線裸露位置



(三)、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
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
應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

之設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6條）。

2.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
落之虞者，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或採安全網等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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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被捲被夾危害預防
勞工因操作機械不慎發生「被夾、被捲」是常見的職災類型， 分析
事故發生的原因，主要包括雇主未設置安全防護裝置、

未落實停機作業程序、
未使勞工穿著適當的工作衣物或
未標示並禁止勞工使用手套等。
為避免災害發生，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帶輪…等有危害勞
工安全者，應設置護罩、護圍等防護設備；

另從事機械之維修、保養或調整時，雇主務必停止機械運轉，並採上
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
此外，亦應加強勞工的安全教育訓練，
提升職安意識，避免一不小心造成無法挽回的遺憾。



*
(堆高機)不得使勞工搭載於堆高機之貨叉所承載貨物之托板、撬
板及其他堆高機（乘坐席以外）部分。
堆高機於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應採將貨叉等放置於地面，並將
原動機 熄火、制動。(設116)



案例 1:  從事破損壓克力雨遮板的清除作業
發生被夾致死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
104年8月10日15時許，罹災者陳0O從事倉庫前
停車棚破損壓克力雨遮板的清除作業，

15時25分許，發現罹災者陳0O頭被夾在堆高機 桅桿與頂蓬支架間
臉部朝下，且左腳碰觸桅桿的啟動桿，立即將罹災者送醫急救，於
到院前已死亡。





災害原因：不安全狀況。

堆高機於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未採將貨叉等放置於地面，並將
原動機熄火、 制動



第 124 條(職安設施則)

雇主對於堆高機非置備有後扶架者，不得使用。

但將桅桿後傾之際，雖有貨物之掉落亦不致危害勞
工者，不在此限。

*



案例 2:  從事帆布搬運作業
發生遭堆高機撞擊致死災害災害

發生經過：

103年4月23日15時40分許，洪○與紀○以堆高機搬運帆布，

裝載完後,因擔心帆布由貨叉掉落，就由紀○站於堆高機貨叉上壓
住帆布，以防亂飛或掉落

在行走中洪○感覺堆高機右前輪有壓到東西的跳動，轉身查看發
現紀○已從堆高機貨叉上跌落地面，經救護人員到場判定已無生
命跡象。





災害原因：

不安全狀況。人員搭載於堆高機之貨叉上

法令規定
第 116 條(職安設施則）

就業場所作業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
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十、不得使勞工搭載於堆高機之貨叉所承載貨物之
托板、撬板 及其他堆機（乘坐席以外）部分。
但停止行駛之堆高機，已採取防 止勞工墜落
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



案例 3:  從事油壓機之清掃作業

發生被致死夾災害

發生經過：

104年11月23日8時左右，黃○爬到油壓機內用抹布進行異物的清
掃作業，
此時巫○駕駛堆高機時到機器旁作業 迴轉中右後輪不慎擠壓到油
壓機雙手操作開關線路，

油壓機開始起動，直到聽到黃○大聲喊叫才發現黃○已被油壓機
夾壓，廠內人員趕緊通知救護車。

災害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油壓機台之掃除， 未設置防止落下物

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措施。

2.油壓機雙手操作線路接頭 未防止遭堆高機
撞擊破壞控制電線絕緣被覆之設施。





災害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油壓機台之掃除， 未設置防止落下物

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措施。

2.油壓機雙手操作線路接頭 未防止遭堆高機
撞擊破壞控制電線絕緣被覆之設施。



*
第246條(職安設施則)

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
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應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
感電危害之設施。



*





案例 4:   從事平燙機整燙烘乾作業

發生捲夾致死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
曾○於洗衣店以平燙機從事床單整燙烘乾作業時，因穿著之衣物遭平
燙機傳動軸捲入，致衣物捲繞罹災者頸部造成其昏迷，經通知救護車
緊急送往醫急救後，最後仍因傷勢過重不治死亡。





災害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平燙機傳動軸外側未設置護罩。

2.對於勞工操作或接近運轉中之動力傳動裝置
，勞工之頭髮或衣服有被捲入危險之虞時，
未使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

3.平燙機未於適當位置設置緊急制動裝置。



第43條(職安設施則）

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等
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

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



案例 5:    從事平燙機整平作業

發生被捲災害

據罹災者同事朱○○稱：95 年 2 月 2 日早上 8 時開始工作，
張○○脖子上圍繞金黃色絲巾，繞了兩圈並打個結，絲巾兩端長度
約到腰帶處 ，
我站在平燙機前左側，張○○站在右側，
我和張○○將已脫水過桌巾從地上拿起來，兩人各拉桌巾兩端拉平，
放入平燙機輸送帶上，

約上午10時許，我和張○○彎腰用手將地上桌巾拿起之際，聽到
「唉」 一聲，看見張○○繫在脖子上絲巾被平燙機傳動軸捲住，我
馬上用左手去推輸送帶後面柵欄式緊急制動裝置，雖然機器停下來
但已來不及 ， 看見張○○脖子被勒斷頭顱掉落在地上，我嚇得
跑出來叫員工找老闆來處理。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繫在脖子上絲巾被平燙機傳動軸捲住，
脖子被勒斷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行為：從事有被捲入危險之虞
平燙機作業時，未使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
(脖子上圍繞絲巾且長度及腰）。

法令規定
1.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具有顯著危險者，

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立
即遮斷動力並與制動系統連動 ，能於緊急時快速
停止機械之運轉。

2.雇主對於勞工操作或接近運轉中之原動機、動力傳
動裝置、動力滾捲裝置，或動力運轉之機械，
勞工之頭髮或衣服有被捲入危險之虞時，
應使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





其他案例參考：



參考其他案例

2012年12月28日

【民視即時新聞】保暖的圍巾竟
然會成為殺人工具！台北市吳興
街剛開滿月的影印店，發生離奇
意外，一名女店員披著圍巾操作
裁紙機，圍巾卻遭裁紙機捲入，
勒住頸部窒息，求救無門，因為
店內只有一人，直到90分鐘後，
顧客上門才發現，剪斷圍巾，還
是送醫不治。





案例 6:  從事施工架運送作業

發生被夾、被捲致死災害

於112年7月○日9時42分許，○○工程行負責人林○○及其所僱勞

工林○○完成施工架卸料作業，

對於起重機收回外伸撐座作業，未於作業開始前將外伸撐座收回作業
告知勞工，亦未確認所有人員已遠離該機械及置管制人員進行管制，

致林○○在右側外伸撐座旁洗手時，遭外伸撐座夾擊於外伸撐座凹

槽內，於當日9時44分不治死亡





災害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罹災者林○○遭外伸撐座夾擊於
外伸撐座凹槽內，造成顱骨粉碎性骨折、全
身多處骨折死亡。

2.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對於移動式起重機之作業，未於作業開始前

將收回外伸撐座作業方法告知勞工，使其遵行。
(2)對於車輛機械起動作業，未確認所有人員遠離

該機械，及有撞擊工作者之虞時，未置管制引
導人員。



第 116 條(職安設施則)

1.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
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一.除非所有人員已遠離該機械，否則不得起動。
但駕駛者依規定就位者，不在此限。…。

十五.車輛機械之作業或移動，有撞擊工作者之虞時，
應置管制引導人員。

*



第 29 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1.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為防止其作業中發生翻倒、被夾、

感電等危害，應事前調查該起重機作業範圍之地形、地質狀
況、作業空間、運搬物重量與所用起重機種類、型式及性能
等，並適當決定下列事項及採必要措施：
一、移動式起重機之作業方法、吊掛方法及運搬路徑等。

2.雇主對於前項移動式起重機之作業，應採取下列各款措施：
一、決定前項各款事項後，於作業開始前告知相關勞工，

使其遵行。

*



案例7 : 遭製麵機傳動軸捲入致衣物勒住
頸部 窒息致死災害

發生經過：

104年1月30日上午6時15分許，發現製麵機在運轉中，但罹災者卻
半跪在製麵機前，
衣物遭製麵機之傳動軸捲入，頸部被衣物勒緊，臉部發黑，
趕緊切斷製麵機之電源，並用美工刀切斷衣物，並打119叫救護車。





災害原因：不安全狀況。

1.製麵機傳動軸固定螺帽應為埋頭型或設置護罩。

2.製麵機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

3.罹災者未穿著適當之衣帽

法令規定
職安設施則第43條

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
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前項轉軸、齒輪、帶輪、飛輪等之附屬固定具，應為埋頭型或設置護罩。

第45條

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具有顯著危險者，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
動裝置，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制動系統連動，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機械之運轉。

第279條(職安設施則)

雇主對於勞工操作或接近運轉中之原動機、動力傳動裝置、動力滾捲裝置，
或動力運轉之機械，

勞工之頭髮或衣服有被捲入危險之虞時，應使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



其他常見缺失



其他常見缺失

檢修保養調整 前掀駕駛室、後掀式車斗有被夾風險 ?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165條

雇主對於掀舉傾卸車之載貨台，使勞工在其下方從事修理或檢
點作業時，除應提供安全擋塊或安全支柱，並應規定勞工使用。





其他案例參考
新聞所示，其職災發生原因，為李姓死者因發現貨車液壓系
統有漏油狀況，於是升起車斗並做檢查，維修檢查中並未使
用安全枕木或千斤頂等設備來支撐車斗重量，
未料車斗突然降下，李姓死者閃避不及，慘遭輾壓不治死亡

圖 摘自蘋果日報2012/10/06 A16社會版



其他常見缺失
第 128-4 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從事高空工作車之修理、工作台之裝設或
拆卸作業時，應指定專人監督該項作業，並執行下列事項：
一、決定作業步驟並指揮作業。
二、監視作業中安全支柱、安全塊之使用狀況。
第 128-5 條
於高空工作車升起之伸臂等下方從事修理、檢點等作業時，應使
從事該作業勞工使用安全支柱、安全塊等，以防止伸臂等之意外
落下致危害勞工。





待續



案例1:  從事吊掛作業時
鋼筋飛落壓傷致死重大災害

112年12月19日16時許，OO營造工程股份指派勞工楊OO與那O至
「OO碼頭新建工程」工地從事鋼筋吊掛鋼筋作業，

現場未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或措施，導致吊掛過程中捆綁鋼
筋用的鐵線斷裂，造成那O遭鋼筋飛落壓砸至身上，因創傷性併低
血容性休克送往童綜合醫院急救，惟仍於同日16時9分不治死亡





原因分析：

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時，未禁止人員進入操
作半徑內 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

2.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供為主要
用途以外之用途。

3.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未設
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或措施。



案例2:  混凝土泵送車進行吊運作業

發生物體飛落災害致死災害

112年6月16日阿○工程行雇主蔡○原前往「臺中市
老人暨綜合醫學中心結構體本體新建工程」進行混
凝土澆置作業。

據駕駛房○榮 當時要吊運太空包(重約168公斤)及
壓送管(360公斤)，利用混凝土泵送車壓送管末端彎
頭來固定吊送。



據稱太空包及壓送管僅以鐵線綁緊固定於壓送管末端彎頭，吊運
過程中鐵線斷裂，導致太空包及壓送管掉落。

罹災者蘇○承所戴安全帽破裂並掉落於現場。

因蔡○原對於現場作業時，未禁止以混凝土泵送車進行吊運太空
包及壓送管等設備，

致吊運過程中鐵線斷裂， 太空包自彎頭脫落，導致罹災者蘇○承
遭飛落之太空包壓砸，造成頭骨外傷 併顱骨骨折及顱內出
血、…….雙側肋骨骨折併氣血胸，經送醫急救後，不治死亡





1.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
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九、不得使車輛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

用途(吊掛)。（職安設施則第116條）

2.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
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並供給安全
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

（職安設施則第238條）



案例3:  冷氣安裝不慎飛落

砸死路過女大生災害

資料:Yahoo奇摩（即時新聞）2023年9月22日台視新聞

新北市板橋區7月20日發生冷氣機墜落事件，冷氣機因
安裝不慎自17樓墜落，砸死下方等公車的女大生。

檢方今天依過失致死罪起訴空調公司負責人劉男，及
安裝工人(承包商)李男2人；起訴書指出，劉男為節省
人力，任由無經驗李男單獨施工，致使冷氣自高樓墜
落砸死女大生，並指劉男犯後不思悔過，建請法院從
重量刑



新北檢起訴書指出，金x公司負責人劉男以裝修、維修冷氣為業，
與李男簽立安裝合約書論件計酬(承攬商)

起訴書指出，安裝冷氣的李男於112年7月20日接受金x公司派單，
前往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2段，某大樓17樓安裝直立式窗型冷氣機

李男僅因合作夥伴因故離職(原2人)，仍1人前往安裝冷氣、且事前
未曾安裝該廠牌某型號的直立式窗型冷氣經驗，未確認說明書安裝
步驟，安裝期間還要臨時請教劉男及金耀公司的員工

起訴書表示，劉男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防範有危害之虞的施工；且
依據專業知能，明知李男缺乏安裝經驗，專業知識不足，仍讓李男
操作安裝，導致尚未確認冷氣機本體與窗框是否已固定就任意鬆手，
導致冷氣機由17樓墜落。



現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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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  從事冷氣安裝作業
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110年8月20日罹災者與同事到達民宅4樓預備安裝冷氣，安裝位置在
靠道路面之房間，

先將舊冷氣拆除，再安裝新冷氣室內機，之後安裝室外架和室外機，

室外架和室外機安裝位置在陽台外牆，室外架固定外牆作業完成後，
兩人將室外機放置在室外架上，

同事站在圍牆內鎖室外機固定在室外架靠牆面 2根螺絲，

靠路面2根螺絲則由罹災者負責



罹災者跨坐在圍牆外之室外機上 預備鎖室外機固定在室外架靠路面2
根螺絲，

罹災者叫同事幫忙拿六角板手 ，同事回到室內找工具時，突然聽到
鐵架折斷的聲音，再來聽到「碰」一聲 ，同事趕緊跑去陽台察看，
發現罹災者躺在1樓路面，同事趕緊撥

打119， 經救護車送往醫院救治

，仍不治身亡。



貳、肇災原因：

罹災者在離地高度11.7公尺之處所進行冷氣安裝作業，未架設施
工架或設置工作台，且未使罹災者於作業過程中確實使用安全帶、
安全帽，造成罹災者墜落地面不治死亡。

參、防災對策：
一、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應 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三、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
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
公告實 施。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五、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六、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勞工接受適

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工安全衛生基本常識/緊急狀況處理按照SOP之歩驟預防)



案例5:  從事磚牆打除作業
發生物體倒塌致死災害

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民國 111年4月25日，嘉義縣朴子市。

當天 8 時許， 0O工程行游君及柯君(罹災者) 抵達本工地，
兩人先準備施工工具，並組搭一組施工架(單跨單層高度1.65 
公尺)之後，游君去隔壁11 號1 樓拆除室內木板裝潢，柯君則
進行 13 號1 樓打除磚牆作業，

於 9 時許游君完成室內木板裝潢之拆除後，繼續進行11號1 
樓磚牆打除作業。

於 9 時 50 分許，游君因持續聽到長達約 3 分鐘電動破碎機
發生之衝擊聲音，游君驚覺有異，遂來到柯君工作位置查看，
發現柯君進行打除之磚牆已倒塌且柯君遭倒塌之磚牆壓住，
游君立即打電話聯繫119 前來救援。
於 10 時 5 分許， 消防局人員來至現場，送往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急救，延至當日 12 時 仍傷重死亡







六、原因分析：

1.勞工柯君從事磚牆打除作業時，在未提供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2.對於柱下方之1公尺高處之混凝土已被打除呈現不穩定部分，未

支撐穩固，未選任專人於現場指揮監督及未自上至下，逐次拆

除，於高度1.65公尺之施工架踏板上，手持電動破碎機打除磚

牆上半部與柱之接縫處，因磚牆(含梁柱)瞬間倒塌過程中，

柯君因重心不,連同電動破碎機自高度1.65公尺之施工架踏板上

跌落並遭倒塌之磚牆(含梁柱) 壓擊致死。

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

正確戴用。

2.對不穩定部分(柱)，未予支撐穩固。

3.未選任專人於現場指揮監督。

4.拆除結構物之牆、柱或其他類似構造物時，未自上至下，逐次

拆除。







圖片: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圖解



待續


